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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网络法治的含义

网络法治不意味着以网络为治理对象

网络法治是对社会发展到网络阶段的法治反映

网络法律关系的成熟程度是网络法治贡献的标志

小结：网络空间治理的中国法治贡献就是中国网络法律关系的成熟度



二、国家权力介入网络的方式：
立法、司法、行政

（一）立法：以网络国家主权为标志的法治体系的建成

（二）司法：以司法信息化为代表的司法发展方向

（三）行政：以实名制为基础的管理体制初步建立



（一）立法：以网络国家主权为标志的法治体系的建成

1、网络国家主权，就是一国国家主权在网络空间中的自然延伸和表现。国
家是权力的主体，权力是法治的内容，国家主权是网络法治的前提。

2、网络主权对内，是指国家独立自主地发展、监督、管理本国互联网事务；
对外，网络主权是指防止本国互联网受到外部入侵和攻击。

3、《网络安全法》第1条“立法目的”开宗明义，明确规定要维护我国网
络空间主权。第2条明确规定《网络安全法》适用于我国境内网络以及网络
安全的监督管理。这是我国网络空间主权对内最高管辖权的具体体现。

4、正是基于网络主权，《网络安全法》明确了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的安
全义务；规定了网络运营者的安全义务；进一步完善了个人信息保护规则；
建立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制度；确立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重要数
据跨境传输的规则。



（二）司法：以司法信息化为方向之一的司法改革

司法信息化的开端：网络司法公开

智慧法院：全业务网上办理、全流程网络公开、全方位网络服务

互联网法院：全球第一：网络纠纷网络处理
问题：管辖、送达、开庭……

超越程序正义？

发展方向：网络公正。（神明裁判、陪审团、刑讯逼供、程序正义、程序实体兼顾）

标题字体: 微软雅黑 常规体 28磅



（三）行政：以实名制为基础的管理体制初步建立

1、行政管理基本框架

正是由于实名制的确立，以《网络安全法》为代表的一系列法律规范规定了网络产品
和服务提供者的安全义务；规定了网络运营者的安全义务；进一步完善了个人信息保
护规则，也为网络主权的实施提供了基础。——初步建立了国家权力、网络服务者、
网络用户之间的法律关系框架。
——网络运营者不得收集与其提供的服务无关的个人信息，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
的规定和双方的约定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并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和与用
户的约定，处理其保存的个人信息。
——国家支持研究开发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网络产品和服务，依法惩治利用网
络从事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活动。
——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从事非法侵入他人网络、干扰他人网络正常功能、窃取网络
数据等危害网络安全的活动；不得提供专门用于从事侵入网络、干扰网络正常功能及
防护措施、窃取网络数据等危害网络安全活动的程序、工具。

2017年9月7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印发《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并
于2017年10月8日正式施行。



（三）行政：以实名制为基础的管理体制初步建立

2、管理型法律规范

——2015年11月1日实施的《刑法修正案（九）》，从两个方面加强公民个人信息安
全保护。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自2017年6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自2014年10月10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自2017年6月1日起施行。



三、权利本位的变迁：社会本
位的逐渐确立

（一）法治中的基本关系：权力与权利

（二）私权神圣的弱化：社会本位的加强

（三）实例：个人信息保护与信息网络传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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